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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2.4.18 A608000-20 3.2 …簽訂「二活委託經營契約」…修訂「第二學

生活動中心部份場地使用契約」… 
1 02 

102.4.18 A608000-20 4.1.3垃圾清運採購：應於每年 12月份…修訂「應

於每年年底前…」 

1 02 

102.4.18 A608000-20 4.1.4花卉整理採購：應於每年 12月份…修訂 4

「應於每年年底前…」 
1 02 

102.4.18 A608000-20 4.1.5廁所耗材採購：應於每年 12月份…修訂

「應於每年年底前…」 
1 02 

102.4.18 A608000-20 4.1.6鼠害防治採購：應於每年 12月份…修訂

「應於每年年底前…」 
1 02 

102.4.18 A608000-20 原 4.5.1舉辦消防講習一則，因駐點人員取消刪

除，基於安全原則改增訂「4.1.7消防演習採

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商場乙次消防訓練講

習，提升商場管理人員及商家正確消防知識，並

邀請各商家一同參與。」 

1 02 

102.4.18 A608000-20 4.2場地收入管理：商家應於契約規定期限內繳交

場地權利金及管理費…修訂「商家應於契約規定

期限內繳交場地使用費及權利金，…」 

1 02 

102.4.18 A608000-20 4.4商場管理：採人員駐點管理，隨時瞭解廠商及

商家作業情形，若其有經營不善或違約情形，依契

約…修訂「採走動式管理，現場委由保全人員隨時

瞭解廠商及商家作業情形，若發現有任何異常，應

速回報管理人員，如有違約情形，依契約…」 

1 02 

102.4.18 A608000-20 因應本校102年將重新規劃汙水納管工程與設置，

故刪除原 4.5.3.1、4.5.4.6、4.6.1 及 4.6.2 有

關汙水設備、油脂分離槽相關規定。 

2 02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2.4.18 A608000-20 因採走動式管理，原 4.5.4.2…晶化作業，完成後

由商場管理人員確認。修訂為「4.5.3.1…晶化作

業，經保全人員確認後轉知管理人員。」 

2 02 

102.4.18 A608000-20 因鼠害防治近 3 年積極改善，原 4.5.4.3…每月

定期施作兩次…修訂為…「4.5.3.2每月定期施作

一次…」 

2 02 

102.4.18 A608000-20 為有效維護消防安全，原 4.5.4.4 刪除「於年度

結束前將作一次總體檢」字句，修訂為 4.5.3.3。  
2 02 

102.4.18 A608000-20 4.5.4.1刪除「廠商應派遣符合資格之」 2 02 

102.4.18 A608000-20 因採走動式管理，原 4.5.6 水電費抄表及統計：

「商場管理人員每月應…電表度數，並於月底前

完成…。」修訂為「4.5.5保全人員每月應…電表

度數交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於月底前完成…。」 

2 02 

102.4.18 A608000-20 因採走動式管理， 4.5.6.2、4.5.6.3及

4.8.4.3…「商場管理人員」修訂為「保全人

員」 

2 02 

102.4.18 A608000-20 「原 4.5.8 重大事件紀錄：商場管理人員每月應

整理上月份商場發生各項重大事件，以利事件之

追蹤及管理。」修訂「4.5.7重大事件紀錄：商場

如發生重大事件保全人員應即時通知管理人員，

管理人員獲知後應逐級上報並紀錄以利事件之追

蹤及管理。」 

2 02 

102.4.18 A608000-20 因採走動式管理，4.8.1工作日誌及交接「商場管

理人員應落實…。工作日誌應每週以電子郵件方

式陳送主管核閱」修訂為「保全人員應落實…，工

作日誌應每月交管理人員查閱。」 

3 02 

105.11.21 A608000-22 4.1.1修改保全勤務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

理下年度保全勤務採購事宜。 
1 03 

105.11.21 A608000-22 4.1.2修改清潔維護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

理下年度清潔維護採購事宜。 
1 03 

105.11.28 A608000-24 刪除原 4.5.1「應景佈置或活動：每年農曆春節時

間及耶誕節或校方活動節慶，應做相關佈置或配

合活動，以活絡商場人氣。」，其餘號次上移。 

1 04 

107.10.3 A608000-27 4.5.2.3商場消防系統檢查修改為定期辦理。 2 05 

107.10.3 A608000-27 4.6.2修正「冰水主機每日由保全人員協助活動中

心開啟及關閉」文字，刪除「活動中心」等 4 字。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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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加強本校第二學生活動中心（以下簡稱二活）委外場地維護及履約管理，落實各項

設備保養維護，提振商場商機並有效處理各項突發狀況，特訂定本程序書。 

2 .範圍:本校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地下 2樓至地上 2樓（以下簡稱商場）均適用本程序書。 

3 .定義： 

3.1 廠商: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提供本商場工程、財物、勞務之自然人、

法人、機構或團體稱之。 

3.2 商家:指公司、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與本校簽訂「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部份場地

使用契約」之自然人、法人、機構或團體稱之。 

4 .作業內容：  

4.1年度採購：如採購契約期滿時，各項採購項目及辦理期程如下 

4.1.1 保全勤務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下年度保全勤務採購事宜，以確保商場區域

安全之維護。  

4.1.2 清潔維護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下年度清潔維護採購事宜，以維商場公共區

域之清潔。 

4.1.3 垃圾清運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下年度垃圾清運採購事宜，以維商場正常運

作。 

4.1.4花卉整理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下年度商場外圍公共區域環境花卉整理採購，

以提升環境美觀，增加商場競爭力。 

4.1.5 廁所耗材採購：應每年年底前估算下年度廁所用紙或其他用品消耗量，採購足數

之耗材供商場使用。 

4.1.6 鼠害防治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下年度商場公共區域鼠害防治採購，俾將鼠

害問題降至最低。 

4.1.7 消防演習採購：應於每年年底前辦理商場乙次消防訓練講習，提升商場管理人員

及商家正確消防知識，並邀請各商家一同參與。 

4.2 場地收入管理：商家應於契約規定期限內繳交場地使用費及權利金，本組依繳費狀況

製表控管，如有商家未依規定繳交，則依契約規定辦理。 

4.3 餐廳膳食及環境衛生安全管理：依本校餐廳及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管理辦法規定，定

期執行各項管理作業及填具檢查表。 

4.4商場管理：採走動式管理，現場委由保全人員隨時瞭解廠商及商家作業情形，若發現有

任何異常情形，應速回報管理人員，如有違約依契約相關規定及公用部門管理程序書

4.4.5所訂之處理原則辦理。對於經常違約或遲延履約之廠商及商家，得以召開履約管

理會議或實地查訪，追蹤廠商進度，以充分掌握履約情形及效能。 

4.5履約管理例行作業： 

4.5.1農曆春節因應：為使商場仍可保持正常營運，商場管理人員應於農曆春節前完成各

項準備作業，包括儘速完成損壞設備之修復，協調清潔、垃圾、廚餘清運事宜及

備妥清潔人員所需各項耗材，並公佈各商家開市及休息時間。 

4.5.2設施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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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廠商應每月定期施作公共區域地面晶化作業，經保全人員確認後轉知管理人

員。 

4.5.2.2 廠商應每月定期施作一次公共區域鼠害防治作業，俾利將鼠害問題降至最低。 

4.5.2.3廠商應定期檢查商場消防系統，並將檢查結果送交本組。消防系統設備如有損

壞，公共區域部分依其責任區域歸屬管理單位修繕，委外場地部分則應督促

商家修繕。 

4.5.2.4為能有效消滅病蟲害，落實環境衛生管理，公共區域病蟲害消毒作業協調各商

家約定時間一同辦理。 

4.5.3督促保全執行勤務： 

4.5.3.1 保全人員至商場執行保全勤務，並將其派遣之人員基本資料及每月輪職表送

本組備查。 

4.5.3.2 商場管理人員依現況需求指定保全勤務巡邏打卡地點，並應核對保全人員巡

邏打卡資料，以稽核保全人員勤務執行。 

4.5.3.3保全人員應隨時注意查看監視系統之監控區域，如有發現異常狀況時，應即刻

處理並通報商場管理人員知悉。 

4.5.3.4 保全人員如有不服從商場管理人員指揮及辦理交辦事項，商場管理人員應告

知單位主管後，通知廠商處理。 

4.5.4 水電費抄表及統計：保全人員每月應依臺灣電力公司抄表日期同步抄記水表及電

表度數交管理人員，管理人員於月底前完成公共區域及各商家水、電費計算，印

製並發送繳費通知單予各商家。 

4.5.5環境清潔維護： 

4.5.5.1 廠商應派遣符合資格之清潔人員至商場執行環境清潔事務，依契約規定完成

各項清潔工作，以維持公共區域整潔。 

4.5.5.2 商場內男、女廁所計有 8間，保全人員應不定時檢查廁所是否確實打掃，並

於巡簽表內核章或簽名。 

4.5.5.3 廠商所派遣清潔人員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及地點丟棄回收垃圾，保全人員應隨

時注意是否作好垃圾分類及未按時間即將垃圾丟出等情事。 

4.5.6重大事件紀錄：商場如發生重大事件保全人員應即時通知管理人員，管理人員獲知

後應逐級上報並紀錄以利事件之追蹤及管理。 

4.6機電、消防設備管理： 

4.6.1消防系統：保全人員應每日注意消防受信總機是否有異常狀況，倘發現消防警報響

起則依消防事件緊急處理作業規範處理。 

4.6.2空調系統：地下 2樓空調機房設置冰水主機，供地下 1樓及 3樓至 11樓使用，11

樓頂設冷卻水塔，供冰水主機循環冷卻使用。冰水主機每日由保全人員協助開啟

及關閉。 

4.6.3電梯管理：保全人員藉由監視系統或定期巡查，發現民眾受困於電梯，應立即聯絡

廠商到場救援同時安撫民眾情緒。保全人員於每日巡查時應注意該電梯運轉是否

正常，倘發現運轉異常或電梯門無法緊閉時，應立即請廠商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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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緊急事故處理: 

4.7.1發生緊急事故時，商場管理人員應於現場實施應變措施或請求協助，倘涉及公共安

全、消費者權益或與本校其他單位相關者，應通報單位主管知悉。 

4.7.2緊急事故處理完畢後，商場管理人員應填具「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委外場地緊急事件

處理單」，檢討事故原因並提出預防改善措施，陳報主管後專卷歸檔。 

4.8其他事項 

4.8.1 工作日誌及交接：保全人員應落實各項工作交接事宜，並將每日工作情形填寫於

工作日誌內。工作日誌應每月交管理人員查閱。 

4.8.2場地維護修繕：商場管理人員如發現商場公共區域場地、設備損壞時，應填具本校

「營繕工程申請單」，並於申請單核定後督促廠商修繕。 

4.8.3 行銷作業：不定期協助商家辦理各項行銷作業，並依各商家所推出優惠活動刊登

於本組網頁、生活便利通或發送電子報，以提升商場人氣。 

4.8.4防颱作業： 

4.8.4.1颱風來襲前，商場管理人員應做好各項防颱準備(緊閉門窗、固定招牌及盆栽

等)，並通知各商家落實所屬區域之防颱措施。加強訓練保全人員，因應各項

狀況。 

4.8.4.2颱風來襲時，商場保全或管理人員應隨時注意商場有無災情發生，又地下二樓

置放大量機電設備，應注意有無積水現象。 

4.8.4.3颱風警報解除後，保全人員應巡查商場全部區域，查看有無災情發生，如有發

現相關設施損害，應請廠商修復。 

5.相關文件 

5.1國立臺灣大學餐廳及福利社膳食衛生安全管理辦法 

5.2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委外場地異常情形處理作業規範 

6.使用表單 

6.1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委外場地緊急事件處理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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